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选调法院工作人员有关事项的说明
1、参选人员参加考试、体检等所发生的交通、食宿、通讯等费用均由本人自理。

2、参选人员一经确定为考察人选，本人应负责做好所在单位的相关工作。因所在单位未能出具同意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考察和选调的证明，或不予调（阅）档，致使考察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，一律取消选调资格。

3、参选人员经考察符合选调条件的，依法任命法律职务和行政职务，并享受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同职务、同职级人员相同的工资福利待遇。其后的职务、职级晋升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在相同条件下享受同等待遇。

4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负责调入人员的住房和家属随迁、就业、及子女入托、入学等问题。

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09年11月20日
填  表  须  知

1、报考者可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上下载《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选调工作人员报名表》。

 2、填写《报名表》时不要对表格结构做任何调整。如果某栏目要填写的内容太多，而栏目宽度不够，可将字体变小。如因填写的资料条目较多而填写不下，可再下载一份报名表，在第二份《报名表》中仅需填写在第一份《报名表》中未填写完的内容。

3、如是中共正式党员，只需在《入党年月》栏填写支部大会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时间，如是尚未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，则按“2009.01预备”的格式填写。如是民主党派，则只需填写该民主党派规范化的简称即可。

4、填写身份证号码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编号时，请在每一小方格内填写一位数字或字母。

5、“婚姻状况”栏请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填写“未婚”、“已婚”、“离异”。

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郑重声明：填表人须对所填写的《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选调工作人员报名表》中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选调资格，一切后果自负。

如有任何疑问，欢迎来电咨询，我们将尽可能为您解答。

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1月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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